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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意见，独立董事候选人房向前、朱渝梅因不具备独立董

事候选人应具备的独立性，不提交本次大会选举。

２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否决或补充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公司国际会议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张若生先生

６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６

人，代表股份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１３７ ％

。

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对提案进行了审议， 并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

行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１

、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字［

２０１２

］

０６４３

号《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规范运作的监

管工作函》的意见，独立董事候选人房向前、朱渝梅因不具备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具备的独立性，所

以独立董事候选人房向前、朱渝梅不提交本次大会独立董事选举。

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潘胜燊、杨全根、刘有贵、吴裕英、林峰、吴文斌、徐勇、江波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与职工代表董事梁明荣组成第七届董事会。 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姓名 赞成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潘胜燊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０ ０

杨全根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０ ０

刘有贵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０ ０

吴裕英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０ ０

林峰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０ ０

吴文斌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０ ０

徐勇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０ ０

江波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０ ０

２

、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刘绮敏、刘世民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与职工代表监事

李翊均组成第七届监事会。 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姓名 赞成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刘绮敏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０ ０

刘世民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０ ０

３

、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住所及经营范围等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本议案获

通过。

４

、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本议案获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确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３

、上海证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六日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

２０１２

）粤正律法字第

２０１２０７０３８

号

致：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公司向本所保证并承诺， 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的， 并已经提供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文件、副本文件，有关副本文件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下列文件：

１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４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到会登记记录、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及

５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

本律师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其它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核查和验证了公司提供

的上述各项文件和有关事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依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召集。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方式、会议议题、

出席对象、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及会议联系方式、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其

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利等其他事项。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公司科技大楼

１２

楼国际会议厅召开，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张若生先生主持，会议记录已由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签名。

经本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根据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签名（及股东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６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０．１４％

；股东均

持有相关持股证明，股东授权代表均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２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律师核查，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还有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经本律师核查，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均有权或已获得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出席或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的股东之授权代表均已

获得合法有效的授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审议各项议案并进行表决。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议案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均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列入本次股东大会通

知中的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本律师确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

的，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

（

１

）关于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选举潘胜燊、杨全根、刘有贵、吴裕英、林峰、吴文斌、徐勇及江

波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股，赞成票股份数为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股，反对票股

份数为

０

，弃权票股份数为

０

股，赞成票股份数占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关于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选举刘绮敏和刘世民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股，赞成票股份数为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股，反对票股

份数为

０

，弃权票股份数为

０

股，赞成票股份数占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住所及经营范围等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股，赞成票股份数为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股，反对票股

份数为

０

，弃权票股份数为

０

股，赞成票股份数占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本次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

（

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股，赞成票股份数为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５５０

股，反对票股

份数为

０

，弃权票股份数为

０

股，赞成票股份数占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经本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的议案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比例通过，特别决议的议案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比例通过，并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七届届监事会监事，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律师确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律师同

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并依法对上述所出具的法律

意见承担责任。 未经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吕 晖

经办律师：章震亚

吴春爽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中未进行现金分红的补充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

时一直高度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不断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

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

一、 近三年公司现金分红情况

自上市以来，公司一直严格遵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坚持长期稳定的利润分

配政策，在符合公司发展规划的前提下，近三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

净利润的比例高达

１５５．８２％

，具体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目前所处的行业处于上升期， 公司目前也处于快速扩张期。 公司前两年集中精力

进行的募投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新的投资计划及业务拓展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包括

四川南充综合性生产基地的建设、营销网络的扩大和升级改造、电子商务和物流基地的拓展等，

其中四川南充综合性生产基地在经过前两年的试生产后，已于今年四月份正式开工建设。 此外，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也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 希望能抓住有利的扩张时机，以公司未来更

好的发展来给股东更好的回报。 因此，经过公司董事的认真讨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没有进行现金分红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

也发表了意见，并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获得了通过。

公司已经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

时）会议上对股东回报规划安排、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事项决策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上做了

专项研究论证，形成了论证报告，并以此为依据修订《公司章程》，依据公司过往利润分配方案及

公司未来三年规划，制订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今后，公司将一如既往的重视以现金分红的方式对股东进行回报，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认真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决策

程序和机制，并进一步提高现金分红信息披露透明度，真正与投资者共享公司成长的成果。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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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的书面通知；

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３０

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３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７

人（独立董事施欣先生、邵哲平先生因另有公

务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均委托独立董事傅元略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４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柯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委

托贷款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缪鲁萍女士、林开标先生、杨宏图先生、柯东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已对该项议案进行审核，同意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并发表了了独立意见。

有关交易内容和独立董事意见参见

７

月

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关于

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项议案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漳州市古雷

ＢＴ

公路项目的议案》；

有关内容参见

７

月

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漳州市古雷

ＢＴ

公路项目公司提供最高额度不超过五亿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的议案》；

本公司拟向漳州市古雷

ＢＴ

公路项目公司（该项目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最高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五年，用于满足古雷

ＢＴ

公路项目建设的资金需

求。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由于上述第

２

项议案还应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因此，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

７

月

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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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基本情况

为积极参与古雷港区的建设和经营，本公司与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下称“中交三

航公司”）成立联合体，参与漳州市古雷作业区至古雷港互通口疏港公路

Ａ１

段工程投资建设

－

移

交（

ＢＴ

）项目（下称“古雷

ＢＴ

公路项目”）招标。 中交三航公司除垫资

１

亿元工程款到交工验收外，

主要负责工程施工；本公司拟独资设立项目公司（该项目公司尚未正式设立）负责项目的回购及

建设资金的融资事宜。

古雷

ＢＴ

公路项目业主

－－

漳州市古雷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古雷交通公司”）通过公开招

投标，确定本联合体成为项目的

ＢＴ

投资人。经测算，本项目总投资规模约为

５２３３７．３８

万元，其中：

中交三航公司先行垫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至交工验收，本公司自行筹措

４２３３７．３８

万元，预计于工程开工

５

个月后施工期内的每月初平均支付，即每月初支出

３２５６．７２

万元。

２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漳州市古雷

ＢＴ

公路项目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需报经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及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除本公司外投资主体：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三航公司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主要从事港口航道及公路、桥梁等工程建设。 该公司的

母公司系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平江路

１３９

号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方彦

注册资本：

２

，

８５９

，

１２３

，

６４２

元

业务范围：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路、铁路、市政公用、地基与基础、桥梁与隧道

工程等等。

公司与中交三航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交易对方：漳州市古雷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古雷交通公司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主要从事港口货物装卸、仓储、集装箱码头及其配套服

务等。 该公司的母公司系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属的漳州市古雷公用事业发展

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杜浔镇古雷大道一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叶月妹

注册资本：一亿元整

业务范围：港口货物装卸、仓储，集装箱码头业务、港口工程及其配套服务等。

公司与古雷交通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古雷作业区至古雷港互通口疏港公路

Ａ１

段工程

２

、建设地点：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境内

３

、项目规模：项目总投资规模约为

５２３３７．３８

万元，主要构成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内容 金额

（

万元

）

１

建安费用

４０５７１．１３

２

代垫费用

８０００．００

３

建设期财务费用

３７６６．２５

合计

５２３３７．３８

４

、预期目标

经测算，项目公司累计净利润为

２６６７

万元，系已扣除投资总额

５２３３７．３８

万元及其所有利息

成本和税费之后的净收益，为本公司独享，合作方中交三航公司不参与收益分配。

５

、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建设期预计为

１８

个月。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道路系主要疏港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兼城市

Ⅰ

级主干道），路基

宽度为

６０

米，双向六车道，中央分隔带内布设

３．７×３．３

米综合管沟，道路全长

５．１５

公里。

２

、投资建设方式：经漳州市发改委批复，该项目的建设单位为古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下属企

业———漳州市古雷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本项目采用

ＢＴ

模式融资建设。 漳州市古雷交通发展有限

公司作为

ＢＴ

业主，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选定

ＢＴ

投资人（或联合体），负责项目的投资及建设工作。

３

、发包方式：以固定总价及固定投资回报率方式。

４

、建设期：本标段建设期暂定

１８

个月。

５

、

ＢＴ

项目移交方式：建设项目建成交工验收后，

ＢＴ

项目使用权移交

ＢＴ

业主，同时进入回购

程序， 投资者履行项目保修期责任，

ＢＴ

业主在履行约定的回购款分期支付义务后取得项目全部

所有权。

６

、回购期：工程交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三年止，工程回购款分四次支付，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第一次于工程交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１

个月内支付合同约定的回购款基数的

２５％

加上当期投

资回报款；

第二次于第一次款支付日起满一周年后

１５

日内支付合同约定的回购款基数的

２５％

加上当

期投资回报款；

第三次于第二次款支付日起满一周年后

１５

日内支付合同约定的回购款基数的

２５％

加上当

期投资回报款；

第四次于本工程签订回购备忘录后且第三次款支付日起满一周年后

１５

日内支付竣工决算

调整后的回购款基数余款加上当期投资回报款。

７

、回购方式及回购价格

回购方式：

ＢＴ

业主以货币（人民币）形式回购。

回购价格

＝

回购基价

＋

回购期的投资回报。

经合同各方协商，确定本

ＢＴ

项目的回购基价为

５２３３７．３８

万元。

回购期的投资回报

＝

业主应支付的回购基价余额

×

回购期投资回报率

×

回购款的计费期（计费

期计算单位为年，不足一年时按日折算，按单利计算）。 回购期投资回报率为交工验收合格之日中

国人民银行

３－５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５５％

。

８

、回购资金来源：项目整体完工验收合格后由古雷开发区管委会安排财政性资金返还。

９

、回购担保措施：经漳州市政府协调，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同意为该项目提供回购保

证，并出具《古雷作业区至古雷港互通口疏港公路

Ａ１

段项目工程回购函》确认：如

ＢＴ

业主不能及

时支付回购款，该公司将保证按照

ＢＴ

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向本公司支付。 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

限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０

亿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净资产为

４５

亿元人民币，总资产为

９２

亿元人民币。 控股片仔癀药业、龙溪股份两家上市公司，下属企业十

余家。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漳州市古雷港区毗邻厦门，深水岸线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异，在行政上隶属厦门港口管理

局统一管理。 古雷港经济开发区被确定为漳州、乃至福建省的经济增长极，在“十二五”末可望实

现工业产值

３０００

亿，成为海西建设的一个亮点。

公司拟以投资、建设古雷公路

ＢＴ

项目为切入点，发挥公司在码头经营管理、物流供应链一体

化服务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参与古雷港区和古雷作业区的建设和经营，推动公司的拖轮、船代、货

代和理货等业务尽快进驻古雷港区，对拓展公司港外市场、实施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

、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本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投入、申请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本项目投资资金。

３

、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

１

）市场风险：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建筑材料价格上涨而导致的工程建设实际花费超出项

目预算，从而带来项目资金上的困难。

（

２

）工期拖延风险：工程施工过程中，遇见不可抗力或人为因素延缓施工进度，影响本公司资

金的调配计划并增加利息支出。

（

３

）政府部门审核项目延误回购期的风险：工程竣工后，当地政府部门竣工结算及审核财务

决算时间过长，导致项目拖延进入回购期，影响本公司资金的使用及增加项目的利息支出。

（

４

）古雷

ＢＴ

业主履约风险：根据招标文件，项目回购保障措施是由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

司提供项目回购保证。如

ＢＴ

业主违约，本公司将通过协商或法律手段维护公司的权益，争取项目

投资及时回收。

４

、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建设古雷公路

ＢＴ

项目， 有利于本公司积极参与古雷港区和古雷作业区的建设和经营，

推动公司的拖轮、船代、货代和理货等业务尽快进驻古雷港区，对拓展公司港外市场、实施发展战

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财务角度分析，该项目在

１８

个月建设期内对本公司将产生一定的资金成本，但进入项目

回购期后项目公司产生盈利，将对本公司有利润贡献。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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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降低资金成本，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所发生的资金需求，本公司拟向厦门铁路物流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 该委托贷款为循环额度，期限为两

年。 委托贷款利率以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２

、本次交易对方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的

议案》，关联董事林开标先生、缪鲁萍女士、杨宏图先生、柯东先生回避了本项关联交易议案的表

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在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４

、本项关联交易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５

、本项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关联方：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政府综合大楼二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福建省厦门市

主要办公地点：厦门市集美区灌口前场军供站内

法定代表人：曹承滨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５０２０５６８５２５１１２７

主营业务：投资、建设与开发铁路物流园区；国际、国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包装加工；物流

配送（不含客、货运输）；物流信息服务。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夏商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厦

门海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投资、建设与开发铁路物流园区。 最近三年经营

情况正常，

２０１１

年末的财务数据如下：

２０１１

年度的营业收入

（

元

）

０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

（

元

）

－４１２６０８．６９

２０１１

年末的净资产

（

元

）

１９７０７９１７２．５２

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交易双方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故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４

、预计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总额：

５０００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项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定价。

四、本项关联交易尚未正式签署协议。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进一步降低资金成本，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所发生

的资金需求。

２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的原则是平等自愿、互惠互利、

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３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

六、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公司与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

０

万元。

七、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申请委托贷款之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厦门港务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已对公司向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不

超过总额

５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之关联交易事项作了事前确认，现就该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１

、程序性。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召开了第四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向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

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的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公平性。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八、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股票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星期

一）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规和

制度的要求。

３

、会议地点：厦门市湖里区长岸路海天港区联检大楼

１３

楼公司大会议室

４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投资建设漳州市古雷

ＢＴ

公路项目的议案》。

本项议案内容参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厦门

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

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本公司股东名册，法人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

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出席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授权人身份证及授权人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手

续。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７

月

２０

日的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３

：

００

—

５

：

００

。

四、其他：

１

、会期半天，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２

、联系人：朱玲玲

电 话：（

０５９２

）

５８２９９５５

传 真：（

０５９２

）

５８２９９９０

邮 编：

３６１００６

五、备查文件：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5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5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6

日下午

14

：

00

。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6

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开始时间（

2012

年

7

月

5

日下午

15:00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2

年

7

月

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29

日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第三会议室（陕西省兴平市迎宾大道兴化股份公司办公楼）。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团柱先生。

6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40＿

人，代表股

份

＿175,269,140＿

股，占公司总股份

358,400,000

股的

48.90 ％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7

人，代表股份

172,770,292

股，占公司总股份

358,400,

000

股的

＿48.21％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83

人，代表股份

2,498,848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0.6972 %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173,810,000

股同意，

1,389,140

股反对，

70,00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 %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2/3

以上通过。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5,521,710

股同意，

1,364,040

股反对，

67,5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

。

2

、发行方式

25,521,710

股同意，

1,364,040

股反对，

67,5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 %

。

3

、发行数量

25,521,710

股同意，

1,364,040

股反对，

67,5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 %

。

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5,521,710

股同意，

1,364,040

股反对，

67,597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 %

。

5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25,521,710

股同意，

1,416,940

股反对，

14,6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 %

。

6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25,521,710

股同意，

1,364,040

股反对，

67,5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 %

。

7

、上市地点

25,521,710

股同意，

1,364,040

股反对，

67,5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 %

。

8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25,521,710

股同意，

1,416,940

股反对，

14,6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 %

。

9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25,521,710

股同意，

1,364,040

股反对，

67,5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 %

。

10

、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

25,521,710

股同意，

1,364,040

股反对，

67,5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 %

。

该议案涉及之关联股东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

148,

315,793

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三）关于《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25,521,710

股同意，

1,347,540

股反对，

84,0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 %

。

该议案涉及之关联股东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

148,

315,793

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四）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73,837,503

股同意，

1,347,540

股反对，

84,0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 %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版）的议案

173,774,303

股同意，

1,410,740

股反对，

84,0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 %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73,774,303

股同意，

1,347,540

股反对，

147,2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七）关于公司与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协议的议案

25,458,510

股同意，

1,347,540

股反对，

147,2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5%

。

该议案涉及之关联股东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

148,

315,793

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八）关于公司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认购合同的议案

25,458,510

股同意，

1,347,540

股反对，

147,2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5 %

。

该议案涉及之关联股东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

148,

315,793

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九）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173,774,303

股同意，

1,347,540

股反对，

147,2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 %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十）关于调整公司

2011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的议案

25,458,510

股同意，

1,347,540

股反对，

147,2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5 %

。

该议案涉及之关联股东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

148,

315,793

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补充事项的议案

25,458,510

股同意，

1,347,540

股反对，

147,297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5 %

。

该议案涉及之关联股东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

148,

315,793

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的包林律师、郑薇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全文见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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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7

月

6

日下午

14

：

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14

：

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5

日

-2012

年

7

月

6

日 。

本次会议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总计

1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8429928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30.97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3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813150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0.83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5

名

,

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29842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1350 %

）。公司

5

名董事、

1

名监事、

2

名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白开军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对控股子公司天奇精工财务资助金额的议案》

,

同意

68296827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8055%

，反对

133101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同意

68294827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8026%

，反对

135001

股，弃权

100

股；

3

、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同意

68302927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8144%

，反对

119900

股，弃权

7101

股；

4

、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意

682969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数的

99.8056%

，反对

119900

股，弃权

13101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丁明明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七日


